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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执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14年12月30日召开

七届二十二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英特药业向华龙集团续租房屋的关联交易议案》，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英特药业”）与浙江省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龙集团”）在杭州签署《中化大厦房屋租赁合同》，向其续租中化大厦1-A楼2-8

层房屋，租赁面积共计6161.89平方米，租赁期限3年，其中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租金为

472.3088万元（相关内容已披露在 2014年 12月 31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公司于2015年10月28日召开公司七届二十九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普发实业向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工作餐服务的关联交易议案》，由浙江普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普发实业”）向英特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员工在中化大厦食堂提供工作餐服务，英特集团

及其控股子公司按月支付餐费，就餐人数按实计算，每年合计用餐金额预计不超过360万元，

合同有效期至2017年12月31日止（相关内容已披露在2015年10月30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公司于2017年4月20日召开八届十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预计2017年度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与华龙集团、普发实业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总金额为253.92万元（相关内容已披露在2017年4月22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二）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租赁 

华龙集团 房屋租赁 547.14 570.40 -4.08% 
2014-043 

2017-021 

普发实业 车位租赁 18.26 24.66 -25.95% 2017-021 

小计 565.40 595.06 -4.98%  

接受劳务 
普发实业 

物业管理 117.56 131.17 -10.38% 2017-021 

餐费及食

堂管理 
337.74 

不超过

360万 
-6.18% 2015-071 

小计 455.30 491.17 -7.30%  

合计 1020.70 1086.23 -6.03%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 浙江省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安金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江南大道 88-96号（双号）1—A 楼 19 层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科技及经济信息咨询（不含期货、证券咨询），高新技术及产品

开发，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机电设备、

矿产品、针纺织品的销售，室内外装饰装修服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2017 年 12 月 31 日，华龙集团总资产 136,216.87 万元，净资产

46,076.82 万元；2017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96.19 万元，净利润 583.27万元。 

2. 浙江普发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乐 

注册资本：500 万元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江南大道 88-96号（双号）1-A楼 1902 室 

经营范围：建筑装潢材料、金属材料、机电设备、纺织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

五金交电、百货的销售，实业投资开发，相关的咨询服务，物业管理，餐饮管理。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2017 年 12 月 31 日，普发实业资产 1,380.53 万元，净资产



-1,883.05 万元；2017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106.96 万元，净利润-121.00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普发实业为华龙集团控股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华龙集团在

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是公司控股股东，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款和10.1.6第二

款的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4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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